
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中港”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8 号）核准，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8 日公开发行了 3,691,35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 36,913.50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 941.75 万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5,971.75 万元。上述募

集资金已于 2023 年 3 月 14 日到位，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出具了中汇会验[2023]第 1717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

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的相关监

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承诺募集资

金投资总额 

实际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实施进度比

例 

向陌桑现代茧业供热管道及配

套管线项目 
5,114.83 5,114.83 856.47 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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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承诺募集资

金投资总额 

实际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实施进度比

例 

高效化、清洁化、智能化改造项

目 
2,290.00 2,197.31 1,670.88 76.04% 

80,000Nm³/h 空压机项目 21,368.74 19,564.56 17,516.66 89.53% 

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9,944.17 9,095.05 9,097.11 100.02% 

合计 38,717.74 35,971.75 29,141.12 81.01% 

三、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向陌桑现代茧业供热管道及配套管线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原计划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5,114.83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23 日原项目已投入募集资

金 856.47 万元，原项目的 2 条管线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该项目原设计建设 3 条管道，其中包含 1 条主线管道（曹娥江网架后至陌桑

现代茧业）、1 条配套辅线供热管道（陌桑现代茧业至华发东路）及 1 条原艇湖

段供热管道（艇湖工业水厂至艇湖高速桁架前）的扩容项目。截至目前，配套辅

线供热管道和原艇湖段供热管道扩容已建设完毕并投入运行，已基本满足嵊州陌

桑现代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陌桑现代茧业”）目前的用热需求。 

根据客户实际供热需求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为确保公司募集资金高效规

范使用，原项目的 1 条主线管道（曹娥江网架后至陌桑现代茧业）尚未建设实施。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公司战略布局及业务规划，并结合市场环

境变化和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除预留尚未支付的工程尾款 72.16 万元外，

公司拟将原项目未投入募集资金及累计产生的利息收益共计 4,348.86 万元（具体

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投入“向嵊州经济开发区浦口片区新建

供热管道项目”（以下简称“新项目”）。本次变更投向的募集资金（含利息收益）

约占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的 12.09%。 

新项目投资总额预计为 6,342.46 万元，其中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4,348.86 万

元，其余由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投入，实施主体为公司。本次变更前后募投项

目的情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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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变更前：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截至 2024.9.30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备注 

向陌桑现代茧业

供热管道及配套

管线项目 

5,114.83 856.47  

变更后：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截至 2024.9.30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备注 

向陌桑现代茧业

供热管道及配套

管线项目 

928.63 856.47 

该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待项目完成决算、支付

工程尾款后视为结项。如预

留部分不足支付最终的项目

尾款，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

进行支付。 

向嵊州经济开发

区浦口片区新建

供热管道项目 

4,348.86 -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以转出

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 

本次变更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情况和实际投资情况 

1、原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1）项目立项及实施主体 

原项目“向陌桑现代茧业供热管道及配套管线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在嵊州

市发展和改革局备案（项目代码：2111-330683-04-01-291036），实施主体为公司。 

（2）项目投资计划 

原项目投资总额 5,114.83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5,114.83 万元，主要用于满

足位于嵊州市忠铨村新建的陌桑现代茧业的用热需求。 

根据陌桑现代茧业用汽请求和市政府统一部署，公司拟新建一条对陌桑现代

茧业供汽的专用供热管道，全长约 5.8 千米，管径为 DN700 和 DN600；同时考

虑到陌桑现代茧业投运初期小流量时，需从原城东线热网对其供热，为此，需再

新建一条从花园地雅戈尔西门原城东线管网出发至陌桑现代茧业的供热管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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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约 2.8 千米，管径为 DN450；另为满足陌桑现代茧业投产后正常用汽参数，还

需对原艇湖段（工业水厂北侧围墙至上跨上三高速前）DN500 供热管道扩容更换

成 DN800 管道，该段全长约 1.0 千米。 

原项目的投资构成明细如下： 

序号 管道 具体位置 
计划投资金额 

（万元） 

1 1 条主线管道 曹娥江网架后至陌桑现代茧业 3,551.65 

2 1 条配套辅线供热管道 陌桑现代茧业至华发东路 979.13 

3 1 条原艇湖段供热管道扩容 艇湖工业水厂至艇湖高速桁架前 584.06 

合计 5,114.83 

2、原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23 日，原项目实施主体未发生变更，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 856.47 万元，投入进度 16.74%，主要为 2 条已建管道的累计投入金额，已基

本满足陌桑现代茧业及其所在片区目前的用热需求。原项目实际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管道 具体位置 

计划投资金额 

（万元） 

实际投资情况

（万元） 
备注 

1 1 条主线管道 

曹娥江网架后

至陌桑现代茧

业 

3,551.65 - 
持续跟进客户当前及未来的用热

需求后，截至目前尚未施工建设 

2 
1 条配套辅线

供热管道 

陌桑现代茧业

至华发东路 
979.13 469.96 

已完成建设，由新中港实施建设及

运营维护。因该管道专为陌桑现代

茧业建设以满足其供热需求，后期

陌桑现代茧业承担了部分管道建

设费用，募集资金有所节约 

3 
1 条原艇湖段

供热管道扩容 

艇湖工业水厂

至艇湖高速桁

架前 

584.06 386.51 

已完成建设，由新中港实施建设及

运营维护。公司加强项目建设各环

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

地降低项目实施费用，募集资金有

所节约 

合计 5,114.83 856.47  

截至目前，原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累计产生的利息收益均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户中。 

3、项目建设的经济效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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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项目建成后，已提高公司向陌桑现代茧业及其所在片区的供应能力，2 条

管道分别于 2022 年、2023 年投入运营，向陌桑现代茧业的供汽数量在 2022 年-

2024 年 11 月分别实现 1.64 万吨、20.47 万吨和 27.22 万吨，2024 年 1-11 月销售

收入金额较 2022 年复合增长 253.59%。同时，原项目也为公司向该片区潜在客

户供热打下基础，未来其他客户用热时可以用管道支线连通，有助于提升公司生

产运营的综合效益。 

原项目的建设系为匹配陌桑现代茧业及其所在片区的用热需求，可间接提高

公司的盈利能力，该项目需与公司锅炉机组等主要生产设备配合方可实现经济效

益，无法单独核算经济效益。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本次公司拟将原项目部分未投入的募集资金变更用于“向嵊州经济开发区浦

口片区新建供热管道项目”的主要原因是： 

1、公司根据市场及下游客户状况调整原项目的部分投入 

原项目计划建设的 3 条管线的其中 2 条管线已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行，开发区

城东片区的供热能力得到提高，而目前该片区原有部分用热企业用热量有所减少，

因而公司已基本满足陌桑现代茧业及其所在片区目前的需求。公司根据市场及下

游客户状况调整原项目的部分投入，符合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带来新的效益增量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向“向嵊州经济开发区浦口片区新建供热管道项目”，

系通过新建一条供热管道向位于嵊州经济开发区浦口片区的绍兴弗迪电池有限

公司等用户进行供热，提升公司向浦口片区的蒸汽供应能力，为嵊州市产业结构

转型优化、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特色产业集群打造提供能源保障，带来新的效

益增量。 

综上，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是公司在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市场

需求等多方面因素及实现效益最大化后的审慎考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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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满足位于嵊州经济开发区浦口街道的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等多家工业

企业的用热需求，公司将开展建设“向嵊州经济开发区浦口片区新建供热管道项

目”。通过架空、地埋、管沟、顶管、网架及桥下架空地埋相结合的敷设方式，

建设全长约 8.3千米的管线，供热管道起点为公司原有位于蒋家埠的供热网架后，

终点为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厂区内，沿途分出通往“劳密”区块和嵊州陌桑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等其他工业客户的供热管道。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浦口片区新的供热区域，公司供热规模将得到扩大。项

目属于公司现有热电联产主业在嵊州市内供热区域的拓展，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主要投向主业的相关要求。 

（二）投资计划 

新项目总投资额预计为 6,342.46 万元，计划使用原承诺投入但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及理财利息收益合计 4,348.86 万元（具体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准），不足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补足，预计完成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 

（三）可行性分析 

1、所在行业的发展趋势 

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已明确将“背压（抽背）型

热电联产、热电冷多联产；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列为鼓励类产业。 

公司开展“向嵊州经济开发区浦口片区新建供热管道项目”，向绍兴弗迪电

池有限公司等工业企业集中供热，符合热电联产行业趋势和国家政策方向，仍为

公司的主营业务——热电联产行业。 

2、产品竞争情况 

热电联产行业属于基础设施行业，由当地政府根据城市供热规划和热电联产

规划划分集中供热区域，确定热源点的供热范围。因此，热电联产企业具有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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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供热范围，区域性特征明显，新项目所面临的竞争度较低，不会对项目建

设带来不利影响。 

3、市场前景 

公司本次新项目的主要供热对象为比亚迪（002594.SZ）全资子公司绍兴弗

迪电池有限公司，系嵊州市产业结构不断转型优化中落地的重点产业布局。公司

本次项目实施将开辟浦口片区供热区域，扩大公司供热规模，为嵊州市打造“浙

中重要增长极”持续提供动力支撑。 

4、客户需求迫切 

根据公司前期市场调研，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浦口片区现有用热企业大部分使

用天然气锅炉生产所需蒸汽，具有成本高、安全性风险等负面因素，对于企业发

展形成了资源制约，目前急需集中供热设施的投资建设。 

（四）经济效益 

新项目建成后将陆续向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每年供应蒸汽近 25 万吨，预

计可实现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上；待嵊州陌桑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等潜在客户入

驻浦口片区后，年供应蒸汽总量预计在 52 万吨以上。新项目建成后将新增浦口

片区供热区域，可缓解下游客户供热成本高的问题，解决企业的用热需求，也为

公司该向片区潜在客户的供热打下基础。集中供热是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也是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新项目的实施也有利于改善提高嵊州市浦口片

区的环境质量，节省土地资源，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本项目需与公司锅炉机组等主要生产设备配合方可实现经济效益，可间接提

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无法单独核算经济效益。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有利于推动公司优质项目的落地，充分发挥公司对现

有资源的整合优势，提升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四、新项目的风险提示 

（一）审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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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项目的行政审批手续尚在办理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公司本次

变更募投项目事项有待股东大会、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项目实施及运营风险 

项目在建设及后续运营过程中受到宏观政策、市场环境、客户需求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项目实施进度及运营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 

五、新项目尚需有关部门审批的情况说明 

新项目尚需履行嵊州市发改局备案程序，公司正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筹

备办理中。 

六、相关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综合考虑当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

同意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相关的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相关协议及

文件等。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事项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发挥公司对现有资源的整合优势，提升公司

的资金使用效率和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已经董事会、监



9 

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符合公司战略

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主要投向主业的相关要求，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保荐机

构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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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田  昕  夏静波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日 

 

 

 


